
奋达科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                                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 

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 

关 于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

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深圳市奋

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之规定，广东宝城律

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的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出席公司于2021年9月16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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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9 月 16 日下午 14:30 在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洲石路奋达科技园办公楼

702 会议室召开，由董事长肖奋先生主持。同时，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了网络投票平台。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1 年 9 月 16 日交易日上午 9:15—9:25、9:30—11:30，

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 2021

年 9 月 16 日 9:15—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

和内容与公告内容一致。 

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我国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1.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其具有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符

合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64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642,706,515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35.2233%。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7 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641,195,78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5.1404%；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57 人，代

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1,510,72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828%。 

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5/MCID 91>> BDC 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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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了表决权，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

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网络投票的统计数据文件。以上投票全部结束后，公司按规

定指定的股东代表、监事及本所律师对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监票、计

票，并由监事郭雪松先生当场公布最终的表决结果。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41,496,34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17%；反对 1,210,175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83%；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其中，中小投资者的

表决情况为：同意 350,25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22.4460%；反对 1,210,17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77.554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0%。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符合我国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

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五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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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之签字、盖章页） 

 

 

 

 

 

 

 

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吴波 

 

                                      经办律师：彭素球 

 

                                      经办律师：郭芷菁 

 

                                     2021 年 9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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